附件4

粮食库存质量安全检查方法
一、检查内容

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中央储备粮、国家临时存储粮和地方储备粮等政策性粮食的质量达标率、储存品质宜存率和主要食品安全指标。其中，中央储备粮的质量达标评价标准为是否符合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中等以上质量要求；国家临时存储粮的质量达标评价标准为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规定的质量标准要求，以及检验等级与验收等级是否相符；地方储备粮的质量达标评价标准为是否符合地方相关文件规定的质量标准要求；进口政策性粮食（含中央储备进口大豆、进口玉米和临储进口大豆）的质量和储存品质的检验结果实行单独统计。同时，还要检查企业质量检验人员、检化验设施配置，执行粮食定期质量检验及出入库质量检验制度，质量档案管理等方面情况。

二、检查方式

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检查重点安排在省级检查和国家有关部门重点抽查阶段进行，企业自查原则上不安排统一扦样，但应对粮食质量情况进行感官检查，发现质量异常的应单独扦样检验。

省级检查阶段的扦样工作由省级粮食部门统一组织，委托所在省份的国家粮食质量监测机构实施，被检查企业应派人协助扦样，样品检验工作委托指定的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承担。扦样时应按照兼顾不同性质粮食权重、库存量大小和储存年限的原则，确定扦样库点和各库点的扦样份数。扦取的样品份数要能够反映本省粮食质量安全的整体情况。具体扦样方法和份数按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的扦样计划执行。

三、前期准备

1.各省级粮食部门应根据预计的扦样份数和库点分布，确定承担扦样任务的检验机构和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预先制定样品集并和转送工作方案，明确专人和车辆，确保样品及时、安全送达指定的检验机构。

2.承担扦样任务的机构应预先准备深层扦样器、分样器、记录夹、样品袋、封条等工具和用具，复制《粮食质量检查扦样登记表》（附表4－1，以下简称《扦样登记表》），并做好扦样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3.承担检验任务的机构应预先做好样品接收、保存、检验场地、仪器设备、药剂和样品统一编号等准备工作，对检验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考核，指定专人负责《扦样登记表》中样品原始信息和检验数据的录入、汇总分析。样品信息和检验数据录入、汇总分析人员应按规定格式正确填写粮食质量检查各项表格。
4.各省级粮食部门负责收集和整理本省粮食质量管理的相关文件和粮食安全储存水分的有关规定，提供给指定的检验机构作为检验判定依据，并报送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备案。

四、扦样与送样

（一）扦样原则

扦样按照《中央储备粮油质量检查扦样检验管理办法》（国粮发〔2010〕190号）和《关于〈中央储备粮油质量检查扦样检验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质检办便函〔2011〕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样品要求
普查和抽查样品均为一式三份，其中一份由被查企业留存，另二份送指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和留存备检。每份样品数量：小麦、玉米不少于2千克,稻谷、大豆不少于1千克，大米不少于1千克，小麦粉不少于2.5千克。

扦取的样品应在被查企业所扦仓房（或货位）进行现场分样，经扦样人和被查企业代表签字认可后加贴封口条，并按本省（区、市）的统一要求进行编号。样品袋中应放入该样品的唯一编号条。
扦样人员应现场填写《扦样登记表》，绘制扦样布点图，准确记录样品的品种（稻谷应明确籼稻谷或粳稻谷）、代表数量、储粮性质、产地（生产厂家）及收获年度（生产时间）、标称的入库质量等级、上层粮温等原始信息以及当地安全储存水分，表中无填写内容的空格以斜杠填充，所填信息须由扦样人和被查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扦样登记表》一式三份，一份留被查企业，一份随样品送交指定的承检机构，一份交本省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

（三）样品传递与汇总
各省扦取的样品应集并到本省的省级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由其对照《样品登记表》逐一清点核对样品，填写本省的《粮食质量检查样品登统表》（附表1－5，以下简称《样品登统表》），集并的样品应在低温条件下暂存。各省份《样品登统表》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应随检验样品送指定的检验机构，同时报省级粮食部门和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

样品运送和传递过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样品包装完好，防止雨淋，避免高温和光照，尽量缩短在途时间，确保样品在传送和保管期间不发生质量异常变化。备检样品应在低温条件下至少保存3个月。

（四）样品的送达与接收
实行跨省交叉检验或指定检验机构检验的样品，各省级粮食部门应在扦样工作完成后2日内，将样品及需增加的农药残留检验项目清单，安排专人专车送达指定的承检机构。

承检机构接收样品时，应认真检查样品包装和封口条有无破损，样品在运送和传递过程中是否受到雨淋、污染和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的情况，确认样品编号与《样品登统表》是否相符，并填写样品签收单。样品接收后应及时检验。

五、检验与判定

（一）粮食质量检验与判定
稻谷：色泽气味、出糙率、整精米率、杂质、水分、黄粒米。

小麦：色泽气味、容重、不完善粒、降落数值、杂质总量、水分。

玉米：色泽气味、容重、生霉粒、不完善粒、杂质、水分。

大豆：色泽气味、完整粒率、损伤粒率、杂质、水分。

大米：加工精度、碎米、不完善粒、杂质最大限量、水分、黄粒米、互混、色泽、气味。

小麦粉：加工精度、灰分、粗细度、面筋质、含砂量、磁性金属物、水分、脂肪酸值、气味口味。

原粮结果判定按照国粮发〔2010〕190号执行，分性质原粮的具体评价标准按国家最近出台的有关粮食收购政策要求执行；成品粮抽查检验的主要项目有一项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或地方有关规定的，判定为不达标。

（二）粮食储存品质检验与判定
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分别按照《稻谷储存品质判定规则》（GB/T20569-2006）、《小麦储存品质判定规则》（GB/T20571-2006）、《玉米储存品质判定规则》（GB/T20570－2015）、《大豆储存品质判定规则》（GB/T31785－2015）国家标准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和判定，判定结果为宜存、轻度不宜存或重度不宜存。

（三）主要食品安全指标检验与判定

1. 检验的主要指标。

稻谷：镉、铅、汞、无机砷、黄曲霉毒素B1、农药残留。

小麦：镉、铅、汞、总砷、黄曲霉毒素B1、呕吐毒素（DON）、玉米赤霉烯酮、农药残留。

玉米：镉、铅、汞、总砷，黄曲霉毒素B1、呕吐毒素（DON）、玉米赤霉烯酮、农药残留。

大米：镉、铅、汞、无机砷、黄曲霉毒素B1。

小麦粉：镉、铅、汞、总砷、黄曲霉毒素B1、呕吐毒素（DON）、玉米赤霉烯酮、过氧化苯甲酰。

其中，农药残留以储粮药剂或近年来检出率和超标率较突出的氯化苦、敌敌畏、马拉硫磷、辛硫磷、毒死蜱、甲拌磷、三唑磷、氯氰菊酯等为检测重点，其他需增加的检验项目由本省（区、市）粮食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检验方法与结果判定。

黄曲霉毒素B1、呕吐毒素（DON）、玉米赤霉烯酮等真菌毒素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2761－2011）规定的检验方法和限量标准进行检验与判定，其中黄曲霉毒素B1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GB 5009.22—2016）中规定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或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检验。镉、铅、汞、无机砷、总砷等重金属和农药残留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12）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16）中规定的检验方法检验和判定，其中稻谷的镉按照0.2mg/kg和0.4mg/kg两个限量分别判定并计算超标率。

过氧化苯甲酰按《小麦粉中过氧化苯甲酰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GB/T22325－2008）进行检验；结果判定执行卫生部等7部局2011年第4号公告。其他项目的检验方法与结果判定按相应国家标准方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检验项目中有一项不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规定的，则判为不合格。

（四）其他要求
1.承检机构自接到样品起，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工作。

2.承检机构对临界值和超标样品，要认真进行复核，确保检验数据准确、可靠。对于以糙米、小麦作为检验试样检测结果超标的，应将其加工成大米、小麦粉后再行复核，复核后的结果作为最终检测结果，但在报送结果时应标注大米、小麦粉的等级。

复查和抽查样品一般不再复检。

3.承检机构对委托检验样品和检验数据承担保密责任。

六、检验结果的汇总和报送

承检机构负责对检验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按不同性质的粮食编制汇总表（附表1－5至附表1－12）。省级检查阶段，食品安全检验数据及汇总结果分别用电子和纸质文档报送检省份的省级粮食部门和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质量、品质和食品安全检验结果直接抄报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国家有关部门重点抽查阶段，检验汇总结果直接报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

附表：4-1  粮食质量检查扦样登记表

      4-2  库存粮食质量管理检查工作底稿


